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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舒翼 孙懿）患有
认知障碍的老人迷失了方向，
上了 45 路公交车后举止不
安。当班驾驶员巢凯及时发
现，通过老人身上带的信息卡，
成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助他
平安回家。

巢凯说，事情发生在20日
11时许。当时他驾驶45路公交
车停靠在西新桥西站上下客，一
位头发花白、神态迷茫的老人引
起了他的注意。他关切地询问

老人要去哪里，老人支支吾吾，
说话含糊不清，只是反复念叨着
一个地名。巢凯意识到老人可
能迷路了，便轻声安慰他安心在
车上坐着，不要着急。

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
巢凯一边继续驾驶，一边向车内
乘客说明情况，寻求大家的帮
助。有热心乘客过来帮着询问
老人的情况，但老人依旧表述不
清。后来，有人在老人的口袋
里发现了一张写有家庭地址和

手机号码的信息卡。巢凯立即
拨打了这个电话，与老人的家属
取得了联系，这才得知，原来老
人患有轻度的认知障碍，当天上
午出门后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家属们正在焦急地四
处寻找。家属们得知老人在45
路公交车上后，对巢凯连声道
谢。

在返程的时候，巢凯将老人
带到西新桥西站上。民警很快
赶来，将老人安全送回了家。

老人独自乘车迷路，公交车司机助其回家

本报讯（张亮 汪磊）“开
心农场”游戏曾风靡一时，然而
有人却把手伸向了农户的庄稼
地里，上演了一出出现实版“偷
菜”。近日，溧阳市公安局城南
派出所陆续接到辖区群众报
警，称农田中种植的大豆、玉米
等农作物被盗。城南派出所立
刻组织精干警力开展案件侦查
工作。

汤某说，他农田中种植的
约 100 公斤黄豆被盗。由于
案发现场为农田，监控覆盖
少，破案条件十分有限。民警
从查看案发现场周边监控、走
访附近居民等方面入手，经长
时间走访摸排，抓获5名盗窃
嫌疑人。案件破获后，民警将

收缴的黄豆返还给汤某。成
功侦破该起案件后，办案民警
又将经验运用于侦查接报的
玉米、萝卜、大蒜等农作物被
盗案，连续抓获多名盗窃嫌疑
人，并将被盗农作物返还受害
群众。

针对农作物被盗警情高发
态势，城南派出所在集中力量
破案攻坚的同时，专门安排警
力将巡逻区域拓展到田间地
头，全力守护群众的“粮袋子”，
并在巡逻过程中抓获正在农田
内盗窃蔬菜的宋某。经查，盗
窃嫌疑人均存在贪图小便宜的
想法和侥幸心理，自以为就拿
些地里的农作物不会被追究，
最终自食恶果。

溧阳警方抓获多名“偷菜贼”

本报讯（舒 翼 黄 晔 钟
潇）燃放烟花爆竹造成旁观的
村民眼睛受伤，村民认为是燃
放者未尽到安全职责，燃放者
认为是村民站得太近，为此争
执不休。昨天记者从溧阳法院
了解到，为厘清双方责任，法官
进行了现场还原，通过现场模
型可以证明村民不需承担责
任，至此，这起因燃放烟花爆竹
致人受伤的健康权纠纷案件得
以顺利宣判。

2023年1月，王某在自家
院落里燃放烟花，他的家人以
及同村村民李某在不远处观
看。在王某燃放烟花的过程
中，李某的眼睛被炸伤。当晚，
李某被送至医院急诊治疗，检
查发现结膜囊中有大量烟花异
物，被诊断为眼损伤。

李某认为，王某作为烟花
爆竹的占有人和使用人，应当
对燃放安全负责，对于燃放中
造成自己的眼睛损伤，应承担
赔偿责任。但王某认为，是李
某自己为了看得更清楚，与烟
花的距离太近才会被溅出的烟
花伤到，李某自身也存在一定
的过错，不能由自己承担全部
责任。

由于双方迟迟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近日李某起诉到法院，
要求王某赔偿。

为了确定李某在该案中究
竟有没有责任，有责任的话占

比是多少，承办法官特别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还原，
对现场距离、所站位置等情况
进行了一比一还原。根据还原
的模型可知，李某观看烟花时，
已经与烟花保持了一定距离，
并且他的周围还有其他村民一
同观看。法官认为根据还原模
型，无法认定李某对自身遭受
的损害存在重大过失，因此不
需承担责任。

经依法审理，根据《民法
典》第1239条“占有或者使用
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强
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
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定，判令王某承担李某的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损失。

法官表示，烟花属于易燃
易爆的危险品，具有较大的人
身危险性，法律赋予其占有人、
使用人较强的安全保障责任，
除了因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故
意之外，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应由其占有人、使用人承担。
在燃放过程中，燃放者不仅需
要注意自身安全，选择在政府
允许的区域、空旷的地方进行
燃放之外，还需提醒观看烟花
的群众注意安全。观看者更需
在点燃烟花前与烟花燃放区域
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被烟花炸
伤而造成损害。

燃放烟花爆竹造成旁观者受伤，谁来担责？

为厘清责任，法官“复刻”现场

民警在向企业工作人员进行反诈宣传

■本报记者 汪磊 本报通讯员
顾燕 姚瑶 图文报道

“没有以案件办结为终点，
而是进一步帮助我们！”近日，市
公安局天宁分局收到来自某企
业的信件。在信里，企业对天宁
公安迅速破案，帮助企业健全完
善内控管理机制表示感谢。

近年来，天宁公安不断创新
探索，做好服务企业的“后半篇
文章”。近日，天宁公安分局推
出《天宁分局经济犯罪受立案工
作意见（试行）》，结合查办涉企
经济犯罪案件，梳理企业经营管
理隐患，积极回应企业合理合法
诉求。

统一标准破解企业报案难

在天宁公安分局经济犯罪
案件接报案中心，群众自书、数
据录入、受理接待、警种处置4
个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墙面张贴
了“三个当场”制度、被害人诉求
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常州经侦
支队自创的《经侦部门接处警、
受立案“十要点”》。

“所有报案、来访、来电都由
接报案中心统一登记、集中办
理，同步在各所升级接报案室，
便于群众就近报案。”天宁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朱昊介绍。

“在接报案中心，群众反映
情况，法制部门先行登记，经侦
部门跟进处警，案管室后台审
核，报案过程多重把关、透明公
正、高效便捷。”提供材料的当
天，常州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收
到了公安机关为其当事人开具
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案件受理后，侦办单位根据
案管室开具的侦查提纲开展工
作，初查期限到期前，案卷材料
将提交经侦案管中心，由经侦、
法制部门分别阅卷，对案件事
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等内容进行
实质审核，填写《经济犯罪案件
立案实质双审表》，记录审核发
现的问题及意见，最后由承办民
警签字落实整改。

精准引导助力防控堵漏洞

自天宁区青龙街道某科技

企业成立以来，天宁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每年都要去走访几趟。

“法务部门成立了没有？”“新员
工入职流程明确了吗？”每次去，
经侦大队助企民警都要问一问
企业内部管理情况。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是科研
型人才，一心钻研技术，在企业
经营方面存在一些漏洞。”民警
刘江海说。天宁公安从加强风
险防控、完善采购制度，到组建
知识产权部、法务审计部方面，
帮助企业补上管理漏洞。

不久前，天宁辖区某贸易公
司负责人王某报案称，企业业务
员周某、黄某侵占公司钱款，涉
嫌违法犯罪。经办案民警了解，
该贸易公司是一家初创的跨境
贸易公司，周某、黄某是公司采
购员，自公司成立起就在公司工
作。但近期公司发现采购成本
陡增，通过摸排发现主要是周
某、黄某的采购价格上浮很大，
个别供应商采购量也增长很多，
怀疑内外勾结、侵占公司资金。

负责受理此案的天宁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天晔说：

“我们仔细核查公司账目、梳理
相关业务合同后发现，除了周
某、黄某，该公司采购部门还有
多名采购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职务侵占。”

天宁警方奔赴河北、浙江等
5省8市开展取证工作，收集到
关键证据，对相关嫌疑人采取强
制措施，为公司挽回损失200余

万元。“通过个案，我们‘解剖麻
雀’，剖析发案深层次原因，发现
公司管理漏洞，积极为其构筑防
护网。”徐天晔介绍。

送法上门筑牢企业“防火墙”

“企业通过违法手段获得融
资或使用资金公私不分，将可能
涉嫌非法集资、职务侵占等经济
犯罪……请对照《关于防范民营
企业融资风险的提示》，尽快对
企业进行隐患排查。”近日，天宁
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梁
晨阳来到辖区某企业，提醒企业
负责人注意预防高风险经济犯
罪。

“企业融资过程可能产生的
法律风险，以及如何防范，都在
风险防范提示书中一一列举，一
目了然。”该企业法务部负责人
说。

2023 年 1月以来，天宁公
安定期上门与企业面对面沟通，
对企业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的
原因、规模、危害等开展具有前
瞻性、深层次的分析，通过“风险
防范提示书”机制，提醒企业提
高警惕，及时采取措施。

统一标准、精准引导、送法上门

天宁警方“护企优商”有力度更有温度

警警 方方


